
上为其“独 立门户”，这样，就为住房的简单再生

产提供了可靠的资金保证，也为住房的扩大再

生产提供了资金来源。

第三、任何地区的房改方案都要贯彻国家、

单位和个人三者共同负担的原则，要认真研究

和解决各地房改中出现的个人房租补贴“沉淀”

问题。个人住房补贴资金沉淀，是房改中出现的

新问题，即房改后，有的家庭从提租补贴中获得

的一笔补贴额大于提租额的余额。如何看待这

个问题，社会上有两种意见：一是“肯定说”。认

为政府对居民中住房面积处于社会平均线以下

的发给住房补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绕

开的一种政府行为，其积极意义在于抑制人们

在福利制下滋生的至今尚未根治的不合理需

求，因而是合理的。二是“否定说”。认为房改最

终要使住房走向商品化，对现阶段住房面积低

于平均水平的居民发给补贴，在理论上强化了

人们的福利制观念，在实践中也不合情理，国家

为这部分居民提供的住房尽管标准不高，但毕

竟是国家花钱建成的。房改中对这些居民不但

分文未取，反而发给补贴，这与我国实行房改的

初衷是大相径庭的，因而是不合理的。认为在房

改方案设计时，就应当考虑“沉淀”等于零。居民

只要住了公房，就要交房租。我们认为，这个问

题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目前几乎所有的城

市都没有完全解决好。从某种意义上说，检验一

个地区的房改方案是否成功，不仅要看住房建

设的速度，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居民通过房改，其

住房消费支出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是上升了还

是下降了。更确切地说，通过房改，居民从自己

的工资或储蓄中拿出了多少钱投入住房建设。

从总体上看，如果个人的这一块“原封未动”，甚

至还在房改中得到了额外补贴，就说明这个地

区的房改仍然是以增加财政负担为代价的，必

须按照国务院关于国家、单位和个人三者共同

负担的精神进行调整。

第四、在未来的深化改革中，财政部门要进

一步管好、用活住房资金，积极而有效地把房改

工作推向前进。目前对住房资金的管理，全国大

体上有三种形式。一是“共管式”，即在房改领导

小组下成立一个资金管理部门，由房改办、财政

部门两家共管；二是“全管式”，以蚌埠为代表，

在财政局内增设一个住房资金管理机构，对住

房资金的筹集、使用实行全面管理；三是“全放

式”，即住房资金的管理完全与财政脱钩，全部

放给别的部门主管。实践表明，蚌埠的管理形式

对减轻财政压力和平衡企业的负担是有利的，

而完全与财政脱钩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去年以

来，不少地方都想成立一个独立于财政之外的

资金管理机构来管理住房基金，这是值得重视

和深思的。我们认为，从预算口径上讲，一切资

金，不是预算内的资金就是预算外的资金；从企

业方面讲，不是生产资金就是专项资金。无论什

么性质的资金，都应当由财政代表国家行使管

理职能，这是无可非议的。因此，在住房制度的

深化改革中，正确的态度是：第一，财政部门要

积极支持，第二，住房资金必须由财政管。蚌埠

的同志建议“要死死扣住资金管理不放”是有道

理的。当然，财政部门的同志也要注意深入实

际，加强分析研究，把有限的资金使用在刀刃

上，积极而有效地把我国的住房改革推向前进。

简 讯

罗 田县改革

罚 没收入管理 办法

湖北省罗田县财政局从今年起，对罚没收入管理进

行了改革。一是改原各执法单位使用自制收款收据为

统一使用财政机关印制的罚没收入票证，严禁用其它收

款收据收取罚没收入。二是改过去财政人员定期上门

结算罚没收 入为各执法、职能单位直接将罚没收入缴入

金库，取消单位罚没收入过渡户，做到随收随解库。三

是改过去办案经费就地返还的办法，为实行“收支两条

线”，即罚没收入全额上交财政，办案经费由财政再分别

情况给予适当补助。
实行以 上办法，既有利于严肃执法单位的财经纪

律，防止随意截留和坐 支罚没收入，又有利于促使执法

单位加强罚没收 入管理，保证财政收入及时足额入库。

到 3 月底 止，罗田县全县罚没收入入库比上年同期增长

了 126% 。

（周中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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